附件1

佛山市高明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工作专班主要职责、组成人员、

工作机制

一、主要职责
负责统筹推进和督促指导全区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审议相关重要政策措施文件。

二、组成人员

组  长：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组长：分管经济科技促进工作的区领导
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区领导
成  员：协调发展改革工作的区府办副主任，各镇政府（街道办）及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经济科技促进局、区财政局、区住建水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局、区国资局、区政务数据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区城管执法局、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自然资源分局、生态环境分局、公安分局、区税务局，高明佛水供水公司、高明供电局、高明能源有限公司、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高明支局的主要负责同志。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区发展改革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发展改革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区经济科技促进局、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督促有关单位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及时向组长或副组长汇报有关情况。
三、工作机制

（一）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由组长或副组长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主要听取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情况汇报；审议决定相关重要政策措施；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提议召开会议。

（二）加强工作督导。及时督促指导各单位贯彻落实省、市“1+N”政策体系，统筹加大项目谋划、要素保障、财政金融支持等方面保障力度，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三）加强信息共享。各成员单位要将上级对口部门的政策动态、工作要求及时反馈专班办公室，由专班办公室汇总后及时反馈组长，建立常态化即时沟通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四）其他事项。工作专班不纳入区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设实体机构、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工作专班及其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接任的领导自动接替，并报工作专班办公室备案。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工作专班及其办公室自动撤销。



